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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市监函〔2023〕33 号

答复类型：A

关于晋江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
第 129 号提案的答复函

晋江市发改局：

林承文代表提案《关于加强优化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建议》

收悉。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优化审批服务，激发大众创业热情

一是增主体。出台《晋江市 2023 年市场主体倍增行动方案》，

今年来新增市场主体 13441 家，比增 3.86%。出台《支持个体

工商户发展的若干措施》，46 户个体工商户升级为企业。二是提

效能。推行“网上办”“一次办”“自助办”，将企业登记、申领

发票、社保登记等纳入线下“一窗通办”，在全市配备 18 台“个

体工商户自助登记打照机”。三是优服务。探索行政审批跨区域

办理，推进市场监管领域市场准营“一业一证”改革，成立市场

监管“晋企先锋服务团”，开展上门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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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善知产链条，优化创新发展环境

一是量质齐抓。截至目前，我市专利授权量达 11271 项，

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15.57 件。全市有效注册商标

187131 件，其中中国驰名商标 46 件、马德里国际注册商标 409

件、地理标志商标 13 件。累计培育认定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优

势）企业 14 家，“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贯标认证企业 128 家。

二是多面联动。创建“知创晋江”公共服务平台，提供全链条知

识产权综合服务。建设知识产权运营服务集聚区，设置 4 类奖

补项目。开展发明专利挖掘培育项目，联合福州大学先进制造学

院、知识 13 产权代理机构等单位开展“博士进企 赋能创新”活

动。推动知识产权金融服务，全市办理大额质押贷款专利 79 个，

累计贴息补助 500 多万元。三是多元化解。发挥国家级知识产

权快维中心作用，建立外观设计专利快速预审“绿色”通道，开

展预审半年来，已完成备案 151 家，外观专利授权量 225 件。

成立晋江市知识产权人民调解委员会、中国泉州知识产权保护中

心晋江工作站，强化区域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工作。

三、夯实质量基础，推动民企高质量发展

今年 1 月，我市被公示为“2022 年度推进质量强国建设工

作成效突出拟予督查激励地方”。一是激发企业质量发展动力。

近三年累计为企业兑现质量和标准建设政策奖励资金 2447 万元。

全市共有 13 个国家级、省级专标委秘书处及工作组，累计有企

业参与 5 项国际标准、335 项国家标准、286 项行业标准、35 项

地方标准、125 项团体标准制修订，“晋江标准”数量位居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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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二是构建质量发展服务体系。设立 4 个“一站式”质量基

础设施服务站。2022 年以来，联合省纤维检验中心组织 30 批次

省级专家服务团开展巡回问诊，为 200 余家企业解决技术问题

300 余项，帮助制修订 21 份企业标准或团体标准。三是坚守质

量安全底线。加大食品、药械、工业产品质量、特种设备等重点

领域违法行为打击力度，建成“食安晋江”智慧监管平台。

四、规范市场秩序，助力民企降本增效

一是深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牵头我市 33 个成员单

位对部门联合抽查进行全流程整合，初步制定联合抽查计划 40

项，确保进一次门，查多项事，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

营活动的干扰，推进部门联合抽查全覆盖、常态化开展。二是实

施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把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与“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有机融合，2022 年按照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共开展抽

查 2728 家次，对信用好、风险低的企业降低抽查比例，实现“无

事不扰”；对信用差、风险高的企业加大抽查比例，实现“无处

不在”。三是清理涉企违规收费行为。围绕政府部门及下属单位、

行业协会商会、交通物流、水电气及商业银行等 5 个涉企收费

领域，深入开展涉企违规收费治理专项行动，今年来累计检查涉

企收费主体 32 家次，市质量计量检测所减收（减免）质量检验、

计量强制检定费用 82.1 万元，惠及企业 250 家。四是宽严相

济实施市场监管。牵头成立公平竞争审查联席会，今年来共审查

各类涉法事项文件 38 件；立案查处商标侵权、专利假冒等案件

42 件。落实省市场监管领域行政执法裁量“四张清单”，对 3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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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行为适用轻微免罚。五是助力企业信用修复。出台“优化企

业信用修复十条措施”，今年来共办理企业移除经营异常名录、

提前停止公示行政处罚案件信息等信用修复 1853 条，修复市场

主体 1208 户。

附件：关于第 129 号提案答复意见办理清单

主要领导：张志友

分管领导：庄志东

经办人员：孙海屿

联系电话：13959702270

2023 年 4 月 23 日

抄送：市分管领导、市政协提案委、市政府督查室。

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2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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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第 129 号提案答复意见办理清单

林承文委员：

第 129 号《关于加强优化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建议》已收悉，

现就提案办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

建议一

进一步梳理完善政府权责清单，建立完善行政审批事项

目录清单、政府行政权力清单、政府部门责任清单、政

府部门专项资金与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管理清单、企业

投资项目负面清单等清单，进一步清理各类“无谓证

明”，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一律取消。

已完成事项

已开展事项

（开展中）

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 不涉及我局职责

建议二
以优化服务服出便利和品质。将“店小二”精神、“最

多跑一次”改革，进一步提升到法律法规方面。

已完成事项

优化审批服务，推行“网上办”“一次办”“自助办”，

将企业登记、申领发票、社保登记等纳入线下“一窗通

办”，在全市配备 18 台“个体工商户自助登记打照机”。

探索行政审批跨区域办理，推进市场监管领域市场准营

“一业一证”改革，成立市场监管“晋企先锋服务团”，

开展上门服务活动。

已开展事项

（开展中）

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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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三
以创新监管管出公平和秩序。建立健全信用监管。加大

监管震慑力度。严格营商环境考核评价。

已完成事项

一是深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二是实施企业信用

分级分类监管。三是清理涉企违规收费行为。四是宽严

相济实施市场监管。五是助力企业信用修复。

已开展事项

（开展中）

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

建议四

以深化改革改出高质量和高水平。坚持深化改革激发新

动能，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资国

企改革创新，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

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活新引擎。

已完成事项
完善知产链条，优化创新发展环境，夯实质量基础，推

动民企高质量发展。

已开展事项

（开展中）

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

补充说明（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